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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锐捷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捷网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锐捷网络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已批准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5年 4月及 2025年 5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2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同意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网锐捷”）及其子公司和其联营企业、与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

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包含星网锐捷及其子公司）和其联营企

业、与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分别不超过

52,640万元、1,150万元及 3,000万元。

（二）本次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情况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与星网锐捷及其子公司福建星网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星网创智”）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拟增加与星网锐捷、星网创智之间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共计 3,600万元。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方名

称

原预计交

易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预

计交易金

额

2025 年 1-9 月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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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方名

称

原预计交

易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预

计交易金

额

2025 年 1-9 月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接受关联人

提 供 的 劳

务 、 服 务

（ 不 含 水

电、物业服

务）

星 网

锐捷
6,000.00 -2,000.00 4,000.00 1,694.55 7,159.25

接受关联人

提 供 的 劳

务 、 服 务

（ 不 含 水

电、物业服

务）

星 网

创智
16,000.00 3,000.00 19,000.00 12,394.73 6,613.30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商品

星 网

创智
13,000.00 1,000.00 14,000.00 9,044.70 28,563.90

接受关联人

出售资产

星 网

锐捷
0.00 50.00 50.00 0.00 0.00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商品

星 网

锐捷
50.00 50.00 100.00 36.31 0.00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商品

星 网

创智
3,000.00 1,500.00 4,500.00 2,552.10 7,012.47

除上述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增加或调整预计金额外，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其他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变，仍按照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星网锐捷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联营企业）

之间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调整为不超过 56,240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称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618号桔园洲星网锐捷科技园19-22栋

法定代表人 阮加勇

注册资本 58,860.9418万元

经营范围

互联网接入设备、网络及通讯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开

发、生产、销售；自有产品租赁；网络技术及相关的互联网服务；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及相关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IC卡读写机具及配

件、电气电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含移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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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手机等）、无线通信终端、无线通信传输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

音视频及相关的数字服务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监控设

备及相关的社会公共安全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集

成业务及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家庭及公共社区智能化产品

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自

有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星网锐捷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6 月/2025-06-30（未经审计）

总资产 1,703,838.41

净资产 971,164.12

营业收入 888,648.92

净利润 48,852.60

2、福建星网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全称 福建星网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尧溪路 3号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科学工

业园三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 阮加勇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5G通信技术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

设备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

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

售；影视录放设备制造；音响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物联网技

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

联网设备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

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

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

销售；数字家庭产品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

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

产品销售；货币专用设备制造；货币专用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的

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子（气）物理

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

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互联网安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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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

设备销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

子测量仪器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

能仪器仪表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基础制造

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幻灯及

投影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星网创智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6 月/2025-06-30（未经审计）

总资产 21,816.99

净资产 12,477.71

营业收入 15,892.06

净利润 1,434.85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星网锐捷为公司控股股东，星网创智是星网锐捷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星网锐捷及星网创智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星网锐捷及其子公司星网创智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状态良好，具备履约

能力，且以往关联交易付款正常，未出现无法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依据及协议签订说明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增加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

服务、接受关联人出售资产、向关联人销售原材料、商品，是基于公司的业务模式

产生的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需要，遵循公平合理的定

价原则，具体采用如下定价方式：关联方之间交易的价格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

下，参照市场价格制定；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

价格或成本加成定价为参考标准，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签署协

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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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标准或协议约定执行。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自愿、平等、互

惠互利地与关联方进行交易。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在预计总金额范围内，

由管理层结合实际业务发生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协议内容严格遵循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交易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

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10月 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关联董事阮加勇、黄昌洪、郑炜彤已回避表决。本次

交易调整事项所涉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10月 20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拟增加公司与控股股东星

网锐捷及其子公司星网创智之间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是从关联方

之间业务开展的实际出发，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价格由公司与关联方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公司增加与关联方之间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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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后提交董事会，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

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不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

赖。

综上，保荐人对锐捷网络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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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卢丽俊 刘煜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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